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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吕文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高晓燕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杨倩 

电话 010-67576388 

传真 010-67576388 

电子邮箱 Yangqian@cecsys.com 

公司网址 www.cecsys.com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福码大厦 A座 8层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福码大厦 A座 8层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320,760,985.52 280,324,074.70 14.4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9,408,484.68 241,469,477.37 11.5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25 2.01 11.5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3.43% 13.16%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6.25% 14.10%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15,807,095.18 100,935,743.72 14.7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44,698.27 28,677,574.89 -2.5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8,225,254.90 28,516,598.63 -1.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42,000.02 27,469,206.67 -109.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计算） 

10.94% 12.6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1.05% 12.58%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2 0.236 -1.69%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65,127,617 54.27% 0 65,127,617 54.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3,548,640 19.62% 0 23,548,640 19.62% 

      董事、监事、高管 5,216,107 4.35% 0 5,216,107 4.35%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4,872,378 45.73% 0 54,872,378 45.7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1,043,658 34.2% 0 41,043,658 34.2% 

      董事、监事、高管 13,828,720 11.52% 0 13,828,720 11.52%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119,999,995 - 0 119,999,995 - 

     普通股股东人数 60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吕文奎 64,592,298 0 64,592,298 53.83% 41,043,658 23,548,640 

2 姜燕 19,044,827 0 19,044,827 15.87% 13,828,720 5,216,107 

3 新余鑫 17,086,466 0 17,086,466 14.24% 0 17,086,466 

4 成都软银 3,534,545 0 3,534,545 2.9455% 0 3,534,545 

5 东莞象为 3,381,818 0 3,381,818 2.8182% 0 3,381,818 

6 北京同方 3,272,727 0 3,272,727 2.72% 0 3,272,727 

7 新疆东证 2,181,818 0 2,181,818 1.82% 0 2,181,818 

8 深圳软银 1,920,000 0 1,920,000 1.60% 0 1,920,000 

9 烟台源创 1,304,171 0 1,304,171 1.08% 0 1,304,171 



10 厦门昌群 1,287,273 0 1,287,273 1.07% 0 1,287,273 

合计 117,605,943 0 117,605,943 97.99% 54,872,378 62,733,565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截至本年报披露之日，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文奎先生为新余鑫安控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 67.86%的合伙财产份额。除此之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本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8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 21 号——租赁》 
董事会 （1） 

本公司自 2021 年 2 月 2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21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第 14 号》 
董事会 （2） 

本公司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21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第 15 号》 
董事会 （3） 

会计政策变更说明： 

1. 执行新租赁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8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详见附注四（三十九）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在首次执行日，本公司选择不重新评估此前已存在的合同是否为租赁或是否包含租赁，并将此方法

一致应用于所有合同，因此仅对上述在原租赁准则下识别为租赁的合同采用本准则衔接规定。 

此外，本公司对上述租赁合同选择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的规定选择采用简化的追溯调整法进行衔接会计处理，即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

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并对其中的经营租赁根据每项租赁选择使用权

资产计量方法和采用相关简化处理，具体如下： 

本公司对低价值资产租赁的会计政策为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衔接规

定，本公司在首次执行日前的低价值资产租赁，自首次执行日起按照新租赁准则进行会计处理，不对低

价值资产租赁进行追溯调整。 

执行新租赁准则对 2021年 1月 1日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累积影响金额（注 1） 2021 年 1 月 1 日 

预付账款 8,249,409.32 -155,999.33 8,093,409.99 

使用权资产 - 11,836,014.38 11,836,014.38 



资产合计 268,644,059.65 11,680,015.05 280,324,074.7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3,461,268.44 3,461,268.44 

租赁负债 - 8,218,746.61 8,218,746.61 

负债合计 27,848,419.93 11,680,015.05 39,528,434.98 

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因此所披露的小计

和合计无法根据上表中呈列的数字重新计算得出。 

注 1：2021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对财务报表累积影响情况如下： 

（1）因执行新租赁准则，本公司对除不包含购买选择权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不确认使用权

资产和租赁负债外，其他的租赁均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经测算，本公司将预付账款调整至使用

权资产核算金额 155,999.33 元，同时使用权资产、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租赁负债于报表中列示

金额分别为 11,836,014.38元、3,461,268.44元、8,218,746.61 元。 

2.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号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1年 2月 2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号》（财会〔2021〕1号，以下简称“解

释 14号”），自 2021年 2月 2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施行日”）。 

本公司自施行日起执行解释 14号，执行解释 14号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3.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

“解释 15号”），于发布之日起实施。解释 15号对通过内部结算中心、财务公司等对母公司及成员单位

资金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列报进行了规范。 

本公司自 2021年 12月 31日起执行解释 15号，执行解释 15号对可比期间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4. 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本期公司新设控股子公司如下： 



名称 变更原因 

北京中电科安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新设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设子公司北京中电科安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尚未开展业务。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